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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 

114年 12月 15日 

114 年 1-10 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(處)理失蹤人口概況 

◎114 年 1-10 月(以下簡稱本期)本局受(處)理失蹤人口發生數 3,483 人(男性占

53.86％)，較 113 年 1-10 月(以下簡稱上年同期)減少 348 人(-9.08％)；「12-17

歲」女性失蹤人口為男性之 1.33 倍。 

◎本期失蹤原因以「離家出走」占 43.38％最多，其中「12-17 歲」少年「離家出

走」占該年齡層失蹤原因之 65.22％，高於各年齡層該項原因之占比；「65 歲

以上」老人則以「失智症走失」占 36.58％最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近十年受(處)理失蹤人口概況 

近十年(104 年至 113 年)本局每年受(處)理失蹤人口發生數約占全國失

蹤人口總數二成(18.18％～20.09％)，以 104 年 5,199 人最高，110 年 4,448

人最低，113年計 4,502人，十年來下降 13.41％(減少 697人)；累計未尋獲

數以 106年 2,423人最高，112年 1,888人最低，十年來下降 5.74％(減少 130

人)；失蹤人口率則自 104年每萬人失蹤 13.10人下降至 113年 11.13人，減

少 1.97人。整體而言，近十年失蹤人口發生數、累計未尋獲數及失蹤人口率

均大致呈下降趨勢。 

二、本期受(處)理失蹤人口概況 

(一)本期失蹤人口發生數計 3,483人，較上年同期 3,831人減少 348人(-9.08

％)；累計未尋獲數為 2,232 人，較上年同期 2,124 人增加 108 人(+5.08

％)；失蹤人口率為每萬人失蹤 8.61 人，較上年同期 9.47 人減少 0.86

人。 



(二)本期失蹤人口男性發生數為 1,876人(占 53.86％)，高於女性 1,607人(占

46.14％)，惟「12-17歲」女性失蹤人數 343人及「0-6歲」女性失蹤 15

人，分別高於男性 258人(女性為男性之 1.33倍)及 10人(1.50倍)。 

(三)本期失蹤原因以「離家出走」1,511人(占 43.38％)最多，「失智症走失」

321 人(占 9.22％)次之，「精神疾病走失」203 人(占 5.83％)再次之；以

各年齡層失蹤原因觀察，「0-6歲」幼童以「隨父(母)或親屬離家」占 72.00

％最多，「65歲以上」老人以「失智症走失」占 36.58％最多，其餘年齡

層失蹤原因皆以「離家出走」最多，其中「12-17歲」少年「離家出走」

占該年齡層失蹤原因之 65.22％，高於各年齡層該項原因之占比。 

三、本局為了將協尋失蹤人口工作經驗傳承更多人，辦理「尋人種子教官」培

訓教育，自 110至 114年辦理尋人種子教官培訓，計訓練 50名學員，參

訓學員於結訓後，擔任各單位的種子教官，將所學傳授給其他基層人員，

今年學員更充分發揮所學，運用課堂所傳授之實務技巧，不斷層層抽絲剝繭、

主動比對歷年失蹤人口資料，成功比對出一具於 96 年在三重區堤防外停車

場無名屍，進一步協助聯繫家屬採集 DNA 檢體，最終確認該無名屍即為當

年失蹤者，成功協助家屬尋回失聯多年的親人。近 5年尋獲失蹤人口共計 2

萬 0,473件，平均每年 4,042件，佔全國尋獲數約 5分之 1，成效豐碩有如為

失蹤者點燃返家燈火。。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(處)理失蹤人口發生數─按年齡層及原因別 

 114 年 1-10 月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(以上各圖、表同) 
說明：○1 發生數係指當年(月)受(處)理數。○2 失蹤人口率(即每萬人口失蹤人數)=（發生數÷期中人口數）×10,000。

○3 年齡層別係以失蹤當時年齡計算。 


